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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第 35次會議議程 

壹、開會緣由 

為協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資源型

使用分區更正、劃定或檢討變更及編定管制業務，本署召

開「非都市土地編定管制協調會報」督導並協助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辦理相關業務。本次會議報告事項及討論事

項如下： 

一、報告事項：特定地區申請整體或個別變更為丁種建築用地

興辦事業計畫辦理進度 

二、討論事項 

第一案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評鑑作業 

第二案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35 條及第 35 條之 1 變更

編定案件檢核表及副知本部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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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報告事項 

特定地區申請整體或個別變更為丁種建築用地興辦事業計畫辦

理進度 

一、背景說明 

有關經濟部依工廠管理輔導法公告劃設特定地區內土

地，前經本部核准依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1 規定由「特定

農業區」檢討變更為「一般農業區」者，如工業主管機關

未核准其興辦事業計畫，或經變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

後，工業主管機關廢止原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者，其使用

分區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處分失所附麗，應即失效，並應

循法定程序檢討變更恢復為特定農業區。 

二、辦理進度 

經彙整特定地區「需檢討變更為原使用分區」案件辦

理情形，尚有以下案件尚未完成，請高雄市政府及彰化縣

政府加速積極趕辦： 

（一）高雄市政府（1案）： 

1.查前次（第 34 次）會議記錄報告事項第一案決定：

「有關高雄市立州案，依市府所述為興辦事業計畫

範圍內之隔離綠帶設置圍牆問題，倘興辦事業計畫

範圍已確定，請市府儘速依規定就興辦事業計畫以

外之範圍辦理檢討變更恢復為特定農業區。」 

2.查高雄市政府於雲端列管表填列「業者刻依規定設

置隔離綠帶中」，爰請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及高雄市政

府就該特定地區案件說明最新辦理進度。 

（二）彰化縣政府（7案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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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聯米案：經查本案（埤頭鄉振興段 324地號等 12筆

土地，面積 2.5849公頃）前經本署 114年 3月 5 日

國署計字第 1141040629號函退請彰化縣政府修正非

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格式，請彰化縣政府說明最新

辦理進度。 

2.其餘 6案均已報本部核備，刻正審查中。 

決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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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討論事項 

第一案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評鑑作業 

說明： 

一、背景說明 

為提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執行之效能，激勵基

層同仁工作成效及士氣，爰參考過去地政司執行考核編定

管制業務經驗，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之評鑑作

業，本署參酌資源型使用分區檢討及開發許可等既有評鑑

制度，研擬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執行非都市土地使用

管制業務評鑑及補助獎勵要點」（草案），以作為非都市土

地使用管制業務評鑑作業之依據，並透過評鑑作業掌握各

地方政府執行狀況，以達強化執行成效、精進制度銜接、

促進經驗交流等多重目標。 

二、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執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評鑑

及補助獎勵要點」（草案）重點摘述（全文請詳附件 1） 

（一）評鑑及補助獎勵對象 

本要點對象為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之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。 

（二）評鑑及補助方式 

1.本署每年度辦理評鑑作業，評鑑項目如下，並得配

合國土管理政策及工作重點酌予調整時間與項目。 

(1)變更編定案件執行情形。 

(2)更正編定案件執行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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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違規使用查處執行情形。 

(4)其他。 

2.為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評鑑作業，應成立

評鑑小組，小組成員至少四名，由本署指派人員擔

任。 

3.評鑑之程序及方式 

(1)初評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本要點規定之評

鑑項目備妥相關文件，送本署進行文件檢核及初

評。 

(2)複評：本署彙整前款文件及提供初評意見提送評

鑑小組審查。 

4.為獎勵執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具品質及效能

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，本署得擇優依下列基準

頒發獎牌或獎座及補助獎勵，另前開補助獎勵以辦

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及銜接國土計畫土地使

用管制有關業務之支出為限： 

(1)直轄市組： 

   第一名：補助獎勵新臺幣九十萬元。 

   第二名：補助獎勵新臺幣八十萬元。 

(2)縣（市）組： 

   第一名：補助獎勵新臺幣九十萬元。 

   第二名：補助獎勵新臺幣八十萬元。 

   第三名：補助獎勵新臺幣六十萬元。 

5.為激勵基層同仁士氣，表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

務執行工作績效優良之人員，由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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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推薦至多一名，對於優良人員予以敘獎，並公

開表揚（應填列附件 2-個人簡歷暨具體貢獻事蹟

表）。 

三、113 年度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評鑑作業執行方式 

（一）評鑑期間：113年 1月 1 日至 12月 31日。 

（二）預定評鑑期程及說明（詳表 1） 

 
表 1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評鑑執行期程說明 

評鑑期程 預定日期 期程說明 

評鑑說明會議 114年 5 月 7日 

透過本次會議與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確認 113

年度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評鑑作業相關事宜，蒐

集意見後修正相關內容並簽報函頒本評鑑要點。 

函頒評鑑要點 

114年 6-7月 

預定 6月上旬函頒本評鑑要點。 

地方政府自評 
函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準備相關評鑑資料並填

寫自評分數，並於 1 個月內提報本署。 

評鑑機關檢核 114年 7-8月 由本署業務單位檢核前開評鑑資料並提供初審意見。 

召開評鑑審查

會議 

(非都市土地

使用管制業務

評鑑會議) 

114年 8 月上旬 

1.自本署檢核確認完成日期後通知審查會議召開時

間及地點。 

2.由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到場就評鑑提報資料予

以簡報，並由評鑑小組參考業務單位初審意見、各

地方政府自評分數及其相關附件予以評分。 

通知評鑑成果 

(成果發表會) 
114年 8 月下旬 

自評鑑審查會議(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評鑑會

議)召開日次日起 1 個月內，統計評鑑評分，並確認

名次後函送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評鑑結果，並邀

請獲獎機關參與成果發表會。 

註：實際辦理期程將視實際情形酌予調整。 

（三）評鑑項目： 

1.原則係延續地政司過往編定管制業務之考核項目，

並依本署政策方向及工作重點酌予調整評鑑細項及

配分（評鑑項目差異詳見附件 3）。 

2.參考開發許可評鑑制度新增「簡報加分項」，透過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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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政府分享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創新或改善

措施，以達促進經驗交流、互相學習之目的。 

3.113 年度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評鑑細項及配分

詳見附件 4-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評鑑評分

表」。 

四、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就本要點（草案）及 113 年度評

鑑項目內容提供意見，以利後續執行。 

擬辦：請業務單位參考與會機關意見修正本要點草案及 113 年

度評鑑項目內容，並循行政程序簽報函頒事宜，賡續辦

理 113 年度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評鑑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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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案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35 條及第 35 條之 1 變更

編定案件檢核表及副知本部程序 

說明： 

一、背景說明 

（一）因區域計畫法將於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後停止適用，

致近期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受理申請非都市土地變更

編定案件量大增。經本部統計 113 年度各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受理變更編定未辦結案件，113年度 1 月至

12 月申請案件計 1,756 件，其中屬於依非都市土地使

用管制規則（下稱管制規則）第 35 條、第 35 之 1 條

規定申請變更編定為甲種建築用地、丙種建築用地之

類型，計 608件，約 34.6%。又查本部接獲民眾函詢法

令適用疑義之案件及訴願案件中，常有陳情民眾表示

各地方政府審查標準不一致之情形，經統計本部受理

訴願案件涉變更編定案情，其中屬依管制規則第 35

條、第 35之 1條申請案件而不服行政處分者高達 87%。

因個案情形不一且態樣多元，涉及個案事實認定，故

常遇申請人之認知與審查單位之法令見解不一，致訴

願案件及函詢本部釋疑之案量大幅增加。 

（二）為利後續實務執行，減少個案法令適用疑義，爰邀集

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共同研訂齊一作法，經本署

研擬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35條變更編定案件

檢核表」（詳附件 5）及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

35 條之 1 變更編定案件檢核表」（詳附件 6），供作地

方政府未來受理是類申請案件時之檢核憑據，並請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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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爾後於「核准」及「駁回」是

類案件時副知本部，並請一併檢附該案件之檢核表電

子檔案，俾供本部作為後續通案解釋或修法參酌。 

二、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就上開管制規則第 35 條及第

35 條之 1 變更編定案件檢核表格式內容（詳附件 5、6）及

副知本部程序提供意見，以利後續執行。 

擬辦：請業務單位參考與會機關意見修正檢核表格式內容，後

續以部函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

制規則第 35 條、第 35 條之 1 規定「核准」或「駁回」

變更編定案件時，檢附前開檢核表一併副知本部。 

肆、臨時動議 

伍、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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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執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

業務評鑑及補助獎勵要點 

壹、辦理依據 

內政部國土管理署（以下簡稱本署）為提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

業務執行之效能，激勵基層同仁工作成效及士氣，爰辦理本業務評鑑

機制及補助獎勵，為利執行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貳、評鑑及補助獎勵對象 

本要點對象為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。 

參、評鑑及補助方式 

一、本署每年度辦理評鑑作業，評鑑項目如下，並得配合國土管理政策

及工作重點酌予調整時間與項目。 

(一)變更編定案件執行情形。

(二)更正編定案件執行情形。

(三)違規使用查處執行情形。

(四)其他。

二、為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評鑑作業，應成立評鑑小組，小組

成員至少四名，由本署指派人員擔任。 

三、評鑑之程序及方式 

(一)初評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第一點規定之評鑑項目備妥相

關文件，送本署進行文件檢核及初評。

(二)複評：本署彙整前款文件及提供初評意見提送評鑑小組審查。

四、為獎勵執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具品質及效能之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，本署得擇優依下列基準補助之： 

(一)直轄市組：

1.第一名：補助獎勵新臺幣九十萬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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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第二名：補助獎勵新臺幣八十萬元。

(二)縣（市）組： 

1.第一名：補助獎勵新臺幣九十萬元。

2.第二名：補助獎勵新臺幣八十萬元。

3.第三名：補助獎勵新臺幣六十萬元。

前項獲獎名次及名額由評鑑小組評定，經層報核定後，由本署於

適當時機公開表揚，並頒發獎牌或獎座。若有特殊情形者，其補

助獎勵金額及名次得經層報核定後予以調整。 

第一項補助獎勵以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及銜接國土計畫

土地使用管制有關業務之支出為限。 

五、為激勵基層同仁士氣，表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執行工作績效

優良之人員，由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推薦至多一名，對於優

良人員予以敘獎，並公開表揚。 

六、本署依評鑑結果對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執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

業務進行督導改善及有關政策、法令檢討。 

七、本要點所需經費，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。 

肆、補助獎勵經費撥付 

一、本案補助款應納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年度預算專款專用。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於核定補助款發文日之次日起四個月內，檢

送請款文件等相關資料報本署請領該項補助款全額。 

二、前開請款文件，分述如下： 

（一）請款收據：抬頭為「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」，補助機關欄位為

「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」。

（二）納入預算證明：應加蓋關防（如附件），補助機關欄位為

「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」。

（三）預算書（影本）或議會同意墊付函（影本）或其他相關證明

文件（影本），且應加蓋「與正本相符」及「承辦人員職章」。

（四）預算保留證明文件：如有跨年度執行者，應檢附預算保留相

關證明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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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其他 

一、補助款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開立收據作為原始憑證，至相關支

用單據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主（會）計、審計等相關法令

規定留存，本署得視需要，不定期抽查支用單據保存情形，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予以配合。 

二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就評鑑作業指定專責單位及專人，負責統

籌協調與列管工作。 

三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由本署視實務需求以正式函文補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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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○○縣(市)接受中央計畫型補助款納入預算證明 
補助機關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

核定日期

文號 

補助計畫

名稱 

納入歲出

預算金額

(大寫) 

補助款 分擔款 

納入歲出

預算機關 

納入歲出

預算情形 

補助款 分擔款 

年度別 年度別 

預算別 

總預算／□___特別預

算

總預算第____次追加減

預算

 ___特別預算第___次追

加減預算

 ______附屬單位預算

業經本縣（市）議會以

___ 年 ___ 月  ___ 日

_____字第_____號函同

意以墊付款先行支用

預算別 

總預算／□___特別預

算

總預算第____次追加減

預算

 ___特別預算第___次追

加減預算

 _____附屬單位預算

業經本縣（市）議會以

___ 年 ___ 月  ___ 日

_____字第_____號函同

意以墊付款先行支用

備註 

機關首長職銜簽字章 

中 華 民 國 ○ 年 ○ 月 ○ 日

機 
印 

關 
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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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簡歷暨具體貢獻事蹟表 

(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自填，得檢附具體執行績效有關附件) 

姓名 

彩色個人照片(格式不拘) 

國民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
性別 

出生年月日 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最高學歷 

服務機關 
聯絡

電話 

(辦公室) 

(行動電話) 

職稱 
電子

郵件 

個人簡歷 

執 行 業 務 主 要 工 作 內 容 

具 體 執 行 成 效 或 績 效 

註：本表如不敷使用，得複製或影印續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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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評鑑項目對照表

項目 
【新版】 【地政司版】 

113年評分細項 評分說明 112年評分細項 評分說明 

變更編
定案件
執行情
形 

1.合法情形 6%

抽查已核准變更編定案件是否符合法令依據及程序： 

1.免附興辦事業計畫案件：抽 1件。

2.應附興辦事業計畫案件：抽 1件。
1.合法情形 (含處理時

效)。5%

1.抽查已核准變更編定案件是否符合法令依據及程序：

(1)非山坡地1件。

(2)山坡地1件。

(3)無山坡地案件，改抽其他案件。

2.○%案件處理時效在 2個月內。

2.案件辦理時效9%

1.○%案件處理時效在2個月內。

2.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第6點執行情形（6個月

內免重複會審）。

2.是否依非都市土地變更

編定執行要點第6點規

定，踐行免重複會審事

宜。20%

1.府內興辦事業計畫審查是否納入變更編定審查表審

查項目。

2.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第6點執行情形（6個月

內免重複會審）。

3.加速審查時效之具體作為。

3.定期檢查 5%
1.是否對於102年起變更編定案件辦理定期檢查。

2.是否將定期檢查情形送聯合取締小組報告。
3.定期檢查 5%

1.是否對於102年起變更編定案件辦理定期檢查。

2.是否將定期檢查情形送聯合取締小組報告。

20% - 30% - 

更正編
定案件
執行情
形 

1.合法情形6%

抽查已核准更正編定案件是否符合法令依據及程序：2

件。 1.合法情形5%

1.抽查已核准更正編定案件是否符合法令依據及程序：

2件。

2.其他創新或改善措施。

2.案件辦理時效6% ○%案件處理時效在3個月內。 2.案件辦理時效5% ○%案件處理時效在 3 個月內。

12% - 10% - 

違規使
用查處
案件執
行情形 

1.聯合取締小組運作情形

5%

1.定期召開會議。

2.會議規劃與辦理情形。

3.設置要點或作業規定訂定。

1.聯合取締小組運作情形

3%

1.定期召開會議。

2.會議規劃與辦理情形。

3.設置要點或作業規定訂定。

2.督導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

所辦理使用管制檢查情

形5%

1.督導考核作業規定或計畫。

2.督導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辦理使用管制檢查情形。 

3.給予獎勵或表揚。

2.督導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

所辦理使用管制檢查情

形3%

1.督導考核作業規定或計畫。

2.督導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辦理使用管制檢查情形。

3.給予獎勵或表揚。

3.違反使用管制案件查處

情形17%

1.裁處件數辦理情形。

2.裁處時效辦理情形。

3.依違規情節輕重裁罰不同金額執行情形。

4.利用土地使用圖資整合應用系統列管及執行情形。

5.內政部交查案件執行情形。

3.違反使用管制案件查處

情形13%

1.裁處件數辦理情形。

2.裁處時效辦理情形。

3.依違規情節輕重裁罰不同金額執行情形。

4.利用土地使用圖資整合應用系統列管及執行情形。

5.內政部交查案件執行情形。

4.違反使用管制案件追蹤

列管績效及資料之建立

情形17%

1.定期複查執行情形。

2.第2次以上裁罰並加重罰鍰金額執行情形。

3.依照區域計畫法第21條第2項規定辦理情形(執行斷

水、斷電或強制拆除情形）。

4.違反使用管制案件追蹤

列管績效及資料之建立

情形21%

1.定期複查執行情形。

2.第2次以上裁罰並加重罰鍰金額執行情形。

3.依照區域計畫法第21條第2項規定辦理情形(執行斷

水、斷電或強制拆除情形）。

第 17 頁，共 32 頁

附件3



2 

項目 
【新版】 【地政司版】 

113年評分細項 評分說明 112年評分細項 評分說明 

4.依照區域計畫法第22條規定辦理情形(移請地檢署偵

辦辦理情形）。

5.恢復原狀執行情形（包括申請合法化案件）。

6.違反使用管制案件月報表填報情形。

4.依照區域計畫法第22條規定辦理情形(移請地檢署偵

辦辦理情形）。

5.恢復原狀執行情形（包括申請合法化案件）。

6.違反使用管制案件月報表填報情形。

5.配合違規查處政策及交

辦業務辦理情形9%

1.落實源頭管制停止供水供電執行情形。

2.查處農舍違規案件執行情形。

3.查處違規堆置（或回填）廢棄物、土砂石或營建剩餘

土石案件執行情形。 

5.配合違規查處政策及交

辦業務辦理情形10%

1.落實源頭管制停止供水供電執行情形。

2.查處農舍違規案件執行情形。

53% 50% 

其他 

1.編定筆數及面積年報等

填報情形2%

編定筆數及面積年報統計表填報情形（半年填報一次）。 1.編定筆數及面積半年報

等填報情形2%

編定筆數及面積半年報統計表填報情形。 

2.是否依限定期填報變更

編定、更正編定雲端進

度表3% 

變更編定、更正編定雲端進度表填報情形（每季填報一

次）。 

3.銜接國土計畫新制相關

因應作為0% 

如是否為宣傳或銜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有相關因

應作為？（113年度不評鑑此項目，自114年度開始適用） 

2.公文處理之負責態度及

法令疑義請示案件及參

加本部相關會議發表意

見情形3%

3.民眾投訴、行政救濟事

項辦理情形3%

4.上次評鑑建議改進事項

辦理情形0%

113年度不評鑑此項目，自114年度開始適用 4.上次考評建議改進事項

辦理情形2%

5.就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

業務是否有創新或改善

措施。10% 

1.是否有府內橫向聯繫機制（如自行明定府內各主管機

關權責分工之相關規定或主動成立跨局處稽查平台

等），以利及早發現違規情事。 

2.是否有其他創新或改善措施（如對於變更編定、更正

編定案件審查時效，有無加速或簡化程序之具體作

為；對於查處違規使用有無其他創新或改善措施）。 

15% - 10% - 

簡報及答詢(加分項)10分 
簡報內容是否詳實簡要、評鑑小組成員即席問題解答之

滿意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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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評鑑評分表】 

受評縣市：     自評填表日期： 年  月  日 

評鑑 

項目 
評鑑細項(符合者請勾選並填寫) 評分說明及應備文件 

評分標準及上限 地方

政府 

自評

分數 

評鑑小

組評分 評分標準 
評分 

上限 

1. 

變更編

定案件

執行情

形（ 20

分） 

1.1 合法情形： 

免附興辦事業計畫之案件(抽1件)： 
案件 

編號 

申請人 核准日期 變更前 /

變更後 

是否完全符合法令依據

及相關程序 

/  / □是；□否，說明:

應附興辦事業計畫之案件(抽1件)： 
案件 

編號 

申請人 核准日期 變更前/ 

變更後 

是否完全符合法令依據

及相關程序 

/  / □是；□否，說明:

1.請於114年○月○日前將

評鑑期間變更編定案件收

件清冊送轄區承辦人。

2.前項收件清冊內容應包含

案由、興辦事業計畫核准

日期、變更編定收件日

期、核准日期與文號及辦

理天數，辦理天數應扣除

分割測量、退補正及地所

異動與報府備查時間，但

不得扣除例假日；並應於

清冊內標註有無踐行非都

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

第6點規定。

3.本署抽選檢查案件確認

後，提供案件辦理相關公

文給轄區承辦人。

4.提供案件時，請一併檢附

興辦事業計畫審查意見，

供檢視是否符合非都市土

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第6

點規定。

就其是否符合相

關法令依據及程

序規定予以評

分。每案3分。 

6分 

1.2 案件辦理時效：本期(113.1.1-113.12.31)核准____件。 

1.案件處理時效之情形。

□(1)所有案件處理時效均在2個月內。

□(2)90%以上案件處理時效均在2個月內。

□(3)80%以上案件處理時效均在2個月內。

□(4)70%以上案件處理時效均在2個月內。

□(5)____%以上案件處理時效均在2個月內。

依檢核辦理情

形，予以評分。 

6分 

2.是否踐行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第6點規定(即6個月內

免重複會審)。

□是

□否 說明：

3分 

1.3 定期檢查： 

1.是否對於102年起變更編定案件辦理定期檢查。

□是；□否 說明：

2.是否將定期檢查情形送聯合取締小組報告。

□是；□否 說明：

評鑑期間定期檢查清冊（含

檢查時間及檢查情形） 
依檢核辦理情

形，予以評分。 
5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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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 

項目 
評鑑細項(符合者請勾選並填寫) 評分說明及應備文件 

評分標準及上限 地方

政府 

自評

分數 

評鑑小

組評分 評分標準 
評分 

上限 

1. 變更編定案件執行情形(20分) 分數加總=(A)

2. 

更正編

定案件

執行情

形（ 12

分） 

2.1 合法情形： 

已核准之更正編定案件(抽2件)： 
案件 

編號 

申請人 核准日期 更正前分區用

地/更正後用地 

是否完全符合法令

依據及相關程序 

/  / □是；□否 說明:

/  / □是；□否 說明:

1.請於114年○月○日前將

評鑑期間更正編定案件收

件清冊送轄區承辦人。

2.收件清冊內容應包含案

由、收件日期、核准日期

與文號及辦理天數，辦理

天數應扣除分割測量、退

補正及地所異動與報府備

查時間，但不得扣除例假

日。

3.本署抽選檢查案件確認

後，提供案件辦理相關公

文給轄區承辦人。

就其是否符合相

關法令依據及審

查程序辦理予以

評 分 。 每 案 3

分。 

6分 

2.2 案件辦理時效：本期(113.1.1-113.12.31)核准____件。 

□1.所有案件處理時效均在3個月內。

□2.90%以上案件處理時效均在3個月內，且超過部分亦在4個月

以內。 

□3.80%以上案件處理時效均在3個月內。

□4.70%以上案件處理時效均在3個月內。

□5.____%以上案件處理時效均在3個月內。

依檢核辦理情

形，予以評分。 
6分 

2.更正編定案件執行情形(12分) 分數加總=(B)

3. 
違規使

用查處

執行情

形（ 53

分） 

3.1 聯合取締小組運作情形 

1.是否依聯合取締小組設置要點定期召開會議。

□(1)是，召開____次(日期:___年___月___日)。

□(2)否。

評鑑期間聯合取締小組會議

資料及會議紀錄。 聯合取締小組運

作情形包括是否

定期召開會議、

辦理府內單位分

工之協調、違規

查報執行爭議或

疑義案件之處

理……等。 

2分 

2.會議規劃與辦理情形。

□(1)具體規劃討論議題及作成具體決議。

□(2)具體規劃討論議題但未作成具體決議。

□(3)未妥善規劃具體討論議題及作成具體決議。

2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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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 

項目 
評鑑細項(符合者請勾選並填寫) 評分說明及應備文件 

評分標準及上限 地方

政府 

自評

分數 

評鑑小

組評分 評分標準 
評分 

上限 

3.聯合取締小組設置要點或相關作業規定訂定情形。

□(1)有訂定。

□(2)未訂定。

設置要點或作業規定名稱 發布日期 發布文號 

     /  / 

     /  / 

聯合取締小組設置要點或相

關作業規定。 

1分 

3.2 督導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辦理使用管制檢查情形 

1.是否訂有督導考核作業規定或計畫。

□(1)是。

□(2)否。

1.督導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

所作業要點或實施計畫及

其考核項目、評分表等。

2.督導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

所辦理情形清冊及通知公

所考核結果函。

3.如有公開表揚，請提供照

片佐證。

督 導 鄉 ( 鎮 、

市、區)公所辦

理使用管制檢查

情形，包含有無

具體之督導計畫

或作業規範(如

評核項目及評分

表等)，並實際

督導作成考核紀

錄及追蹤後續改

進情形。 

1分 

2.督導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辦理使用管制檢查情形。

辦理____次，是否作成考核紀錄或相關文件。

□(1)是，並函請公所改善。

□(2)是，但未函請公所改善。

□(3)未紀錄且未函請公所改善。

3分 

3.表現優良者是否給予獎勵或表揚。

□(1)是，有獎勵且公開表揚。

□(2)是，有獎勵但未公開表揚。

□(3)否，未有獎勵。

1分 

3.3 違反使用管制案件查處情形。 

1.裁處件數辦理情形：

違規總件數____件；裁處件數：____件，占違規總件數比

例：____%。

1.請詳填左列欄位數據，涉

及數據統計部分，請列出

評鑑年度清單及相關計算

式。

依檢核辦理情

形，予以評分。 
4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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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 

項目 
評鑑細項(符合者請勾選並填寫) 評分說明及應備文件 

評分標準及上限 地方

政府 

自評

分數 

評鑑小

組評分 評分標準 
評分 

上限 

2.裁處時效辦理情形。

□(1)70%以上案件在2個月內處理完畢，且無處理期限超過4

個月者。 

□(2)60%以上案件在2個月內處理完畢。

□(3)50%以上案件在2個月內處理完畢。

□(4)40%以上案件在2個月內處理完畢。

□(5)40%以下案件在2個月內處理完畢。

（清冊請註明處理期限超過4個月以上件數及比例）

2.倘有訂定裁罰基準，請

提供。

6分 

3.依違規情節輕重裁罰不同金額執行情形：是否訂定裁罰基準

並依情節輕重執行加重裁罰規定。

□(1)有訂定並有加重裁罰。

□(2)有訂定但未執行加重裁罰。

□(3)否。

3分 

4.利用內政部土地使用圖資整合應用系統列管及執行情形：是

否利用內政部土地使用圖資整合應用系統執行違規查處。

□(1)是。

□(2)否。

2分 

5.內政部交查案件執行情形。

□(1)均依限完成。

□(2)部分逾4個月完成。

□(3)均逾4個月完成。

2分 

3.4 違反使用管制案件追蹤列管績效及資料之建立情形： 

1.定期複查執行情形：有無對列管案件繼續追蹤或辦理複查。

□(1)有請相關單位追蹤並持續辦理複查。

□(2)有請相關單位追蹤未定期複查。

□(3)無。

1.列管案件定期追蹤或辦理

複查清冊等。

2.列表說明未結案件之件

數、違規樣態（作工廠、

餐 廳 、 堆 置 廢 棄 土 方

依檢核辦理情

形，予以評分。

倘評鑑細項之子

細項如有無案件

情形，其配分按

2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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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 

項目 
評鑑細項(符合者請勾選並填寫) 評分說明及應備文件 

評分標準及上限 地方

政府 

自評

分數 

評鑑小

組評分 評分標準 
評分 

上限 

2.第2次以上裁罰並加重罰鍰金額執行情形。

(1)有無第2次裁罰案件

□有

(件數：____件；占總裁罰案件比例：____)

□無。

(2)有無第3次以上裁罰案件

□全部有

□部分有

(件數：__件；占第2次以上裁罰案件比例：__）

□無。

(3)有無加重罰鍰金額案件

□有（件數：____件）。

□無。

等）、合法農舍違規使

用、裁罰次數、坐落使用

分區及後續查處時程規

劃。 

3.如有「簽請權責單位執行

斷水、斷電或強制拆除情

形」，請造冊提供。

各子細項分數比

例調整。 

6分 

3.依照區域計畫法第21條第2項規定辦理情形(執行斷水、斷電

或強制拆除情形）。

□(1)10件以上。

□(2)5件以上。

□(3)1件以上。

□(4)無。

3分 

4.依照區域計畫法第22條規定辦理情形(移請地檢署偵辦辦理情

形）。

□(1)有 ____件。

□(2)無。

1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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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 

項目 
評鑑細項(符合者請勾選並填寫) 評分說明及應備文件 

評分標準及上限 地方

政府 

自評

分數 

評鑑小

組評分 評分標準 
評分 

上限 

5.恢復原狀執行情形（包括申請合法化案件）。

□(1)恢復原狀及申請合法化案件達違規總件數10%以上

□(2)恢復原狀及申請合法化案件達違規總件數5%以上

□(3)恢復原狀及申請合法化案件達違規總件數1%以上

□(4)無恢復原狀及申請合法化案件

3分 

6.違反使用管制案件月報表填報情形。

□(1)均依限填報。

□(2)遲報1-2次。

□(3)遲報3次以上。

2分 

3.5 配合違規查處政策及交辦業務辦理情形： 

1.落實源頭管制停止供水供電執行情形。

□(1)良好。

□(2)待改善。

□(3)未執行。

說明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2.查處農舍違規案件執行情形。

□(1)良好。

□(2)待改善。

說明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3.查處違規堆置（或回填）廢棄物、土砂石或營建剩餘土石案

件執行情形。

□(1)良好。

□(2)待改善。

說明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貴府（農業單位）113年已

興建農舍及其農業用地稽查

及處理情形表。 

依檢核辦理情

形，予以評分。

倘評鑑細項之子

細項如有無案件

情形，其配分按

各子細項分數比

例調整。 

9分 

3.違規使用查處執行情形(53分) 分數加總=(C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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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 

項目 
評鑑細項(符合者請勾選並填寫) 評分說明及應備文件 

評分標準及上限 地方

政府 

自評

分數 

評鑑小

組評分 評分標準 
評分 

上限 

4. 

其 他

(15分) 

4.1 編定筆數及面積年報等填報情形（半年填報一次）。 

□1.均無錯誤。

□2.錯誤1-2處。

□3.錯誤3處以上。

依檢核辦理情

形，予以評分。 
2分 

4.2 是否依限定期填報變更編定、更正編定雲端進度表（每季填報一

次）。 

□1.是。

□2.否。

依檢核辦理情

形，予以評分。 
3分 

4.3 銜接國土計畫新制相關因應作為。 

    (113年度不評鑑此項目，自114年度開始適用) 

    如是否為宣傳或銜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有相關因應作為？ 

113年度不採計。 

4.4 上次評鑑建議改進事項辦理情形。 

 (113年度不評鑑此項目，自114年度評鑑開始適用) 

□1.改進情形良好或短期可改善者已完全改善。

□2.部分已改善。

□3.完全未改善。

113年度不採計。 

4.5 就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是否有創新或改善措施。(本項請以

文字描述) 

1.是否有府內橫向聯繫機制（如自行明定府內各主管機關權責

分工之相關規定或主動成立跨局處稽查平台等），以利及早發

現違規情事。

2.是否有其他創新或改善措施（如對於變更編定、更正編定案

件審查時效，有無加速或簡化程序之具體作為；對於查處違

規使用有無其他創新或改善措施）。

格式如附件1。 

評分上限10分。 

4.其他(15分) 分數加總=(D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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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 

項目 
評鑑細項(符合者請勾選並填寫) 評分說明及應備文件 

評分標準及上限 地方

政府 

自評

分數 

評鑑小

組評分 評分標準 
評分 

上限 

5. 

簡報及

答詢 

(加分) 

評鑑審查會議受評機關簡報及答詢表現。 為加分項，簡報內容是否

詳實簡要、評鑑小組即席

問題解答滿意度，評分上

限10分。 

5.簡報及答詢加分項(10分) 分數加總=(E)

評語 

優點 

建議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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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項目得分計算 
地方政府 

自評分數 

評鑑小組 

評分 

一、變更編定案件執行情形 (A) 

二、更正編定案件執行情形 (B) 

三、違規使用查處執行情形 (C) 

四、其他 (D) 

五、簡報及答詢 (E) 

評鑑分數=(A)+(B)+(C)+(D)+(E) 
(四捨五入至小數點以下2位)

評鑑小組成員 (簽名) 

評鑑小組評語 

優點 

建議事項 

備註： 

請針對各評鑑項目，於附件填列對應之相關證明文件列表或相關案件列表，並請檢附證明文件。 

【附件1】4.5就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是否有創新或改善措施-相關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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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1】4.5 就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業務是否有創新或改善措

施-相關證明文件。 

1.是否有府內橫向聯繫機制（如自行明定府內各主管機關權責分工之相關規定或主動成立跨局處

稽查平台等），以利及早發現違規情事。

2.是否有其他創新或改善措施（如對於變更編定、更正編定案件審查時效，有無加速或簡化程序

之具體作為；對於查處違規使用有無其他創新或改善措施）。

概要說明(500字以內) 

附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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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35條變更編定案件檢核表 

申請土地之基本資料 

地段、地號 （請詳列各地號） 

土地筆數及面積 ________筆土地，共____________公頃 

變更前 
使用分區 

使用地 

變更後 使用地 

整體認定範圍之土地 

 同申請土地全部。

 含申請土地及下列＿＿筆土地，合計面積共＿＿＿＿公頃：

＿＿＿段＿＿＿小段＿＿、＿＿、____地號。（依個案情形詳列）

檢核事項 機關檢核情形 檢核結果 

一、毗鄰土地是否符合第 1項

序文所列之使用地類別及第

4項編定日期？（必填） 

（可依個案情形複選或增列） 

 毗鄰甲種建築用地：

編定日期：＿年＿月＿日。

 毗鄰丙種建築用地：

編定日期：＿年＿月＿日。

 毗鄰已作國民住宅、勞工住宅、政府專案計畫興建住宅特定目的

事業用地：

編定日期：＿年＿月＿日。

 符合

 不符合

二、隔絕要件是否符合第 35條第 1項各款之一規定？ （符合者請擇一勾選；未符合者請逐款勾選） 

1.為各種建築用地、建築使用

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或都市

計畫住宅區、商業區、工業區

所包圍，且其面積未超過0.12

公頃。

(1)請詳列外圍土地之使用地類別及編定日期或都市計畫使用分區：

（可依個案情形複選或增列）

 __種建築用地或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：

編定日期：＿年＿月＿日。

 都市計畫住宅區、商業區、工業區。

(2)是否有因地形坵塊完整需要，為 10%以內增加土地面積？

 否。

 是，增加＿＿＿公頃（____%）。

 符合

 不符合

2.道路、水溝所包圍或為道

路、水溝及各種建築用地、建

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

所包圍，且其面積未超過0.12

公頃。

(1)請詳列外圍土地之使用地類別、編定日期，屬道路、水溝者應敘

明平均寬度及現況開闢及利用情形：（可依個案情形複選或增列）

 水利用地或交通用地：

編定日期：＿年＿月＿日；

平均寬度：____公尺；

使用現況及開闢情形：＿＿＿＿_＿；

其他說明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。

（水溝或道路有合併計算寬度、不受寬度限制或不受編定時間限

制規定適用者，請於其他說明詳註）

 __種建築用地或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：

編定日期：＿年＿月＿日。

(2)是否有因地形坵塊完整需要，為 10%以內增加土地面積：

 否。

 符合

 不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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 是，增加＿＿＿公頃（____%）。

3.凹入各種建築用地或建築

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，

其面積未超過 0.12 公頃，且

缺口寬度未超過 20公尺。

(1)請詳列外圍土地之使用地類別及編定日期：（可依個案情形增列） 

 __種建築用地：

編定日期：＿年＿月＿日。

 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：

編定日期：＿年＿月＿日。

(2)缺口寬度：＿＿＿＿公尺。

(3)是否有因地形坵塊完整需要，為 10%以內增加土地面積：

 否。

 是，增加＿＿＿公頃（____%）。

 符合

 不符合

4.對邊為各種建築用地、作建

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

地、都市計畫住宅區、商業

區、工業區或道路、水溝等，

所夾狹長之土地，其平均寬

度未超過 10公尺，於變更後

不致妨礙鄰近農業生產環

境。

(1)請詳列對邊土地之使用地類別、編定日期或都市計畫使用分區，

屬道路、水溝者應敘明平均寬度及現況開闢及利用情形：（可依個

案情形複選或增列）

 水利用地或交通用地：

編定日期：＿年＿月＿日；

平均寬度：____公尺；

使用現況及開闢情形：＿＿＿＿_＿；

其他說明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。

（水溝或道路有合併計算寬度、不受寬度限制或不受編定時間限

制規定適用者，請於其他說明詳註）

 __建築用地或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：

編定日期：＿年＿月＿日。

 都市計畫住宅區、商業區、工業區。

(2)土地之平均寬度：＿＿＿公尺。

 符合

 不符合

5.面積未超過 0.012公頃，且

鄰接無相同使用地類別。

(1)請詳列鄰接土地之使用地類別：

範例：

甲種建築用地、特定目的事業用地。

(2)是否有因地形坵塊完整需要，為 10%以內增加土地面積：

 否。

 是，增加＿＿＿公頃（____%）。

 符合

 不符合

審查結果 

本案符合第 35條第 1項序文及第__款規定。

本案未符合第 35條第 1項序文及各款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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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35條之 1變更編定案件檢核表 

申請土地之基本資料 

地段、地號 （請詳列各地號） 

土地筆數及面積 ________筆土地，共____________公頃 

變更前 
使用分區 

使用地 

變更後 使用地 

整體認定範圍之土地 

 同申請土地全部。

 含申請土地及下列＿＿筆土地，合計面積共＿＿＿＿＿公頃：

＿＿＿段＿＿＿小段＿＿、＿＿、____地號。（依個案情形詳列）

檢核事項 機關檢核情形 檢核結果 

一、符合鄉村區邊緣畸零不整

且未依法禁、限建，並經認定非

作為隔離必要之土地。（必填） 

(1)毗鄰土地屬鄉村區＿＿＿＿＿用地。

(2)申請土地未依法禁、限建：

符合；不符合。

(3)非作為隔離必要之土地：

現況使用情形說明：_________＿＿。

 符合

 不符合

二、隔絕要件是否符合第 35 條之 1 第 1 項各款之一規定？ （符合者請擇一勾選；未符合者請逐款勾選） 

1.毗鄰鄉村區之土地，外圍有道

路、水溝或各種建築用地、作建

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、

都市計畫住宅區、商業區、工業

區等隔絕，面積在 0.12 公頃以

下。

(1)請詳列外圍土地之使用地類別、編定日期或都市計畫使用分

區，屬道路、水溝者應敘明平均寬度及現況開闢及利用情形：

（可依個案情形複選或增列）

 水利用地或交通用地：

編定日期：＿年＿月＿日；

平均寬度：____公尺；

使用現況及開闢情形：＿＿＿＿_＿；

其他說明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。

（水溝或道路有合併計算寬度、不受寬度限制或不受編定時

間限制規定適用者，請於其他說明詳註）

 __種建築用地或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：

編定日期：＿年＿月＿日。

 都市計畫住宅區、商業區、工業區。

(2)是否有因地形坵塊完整需要，為 10%以內增加土地面積？

 否。

 是，增加＿＿＿公頃（____%）。

 符合

 不符合

2.凹入鄉村區之土地，三面連接

鄉村區，面積在 0.12 公頃以下。 

(1)三面連接鄉村區：

符合；不符合。

(2)是否有因地形坵塊完整需要，為 10%以內增加土地面積：

 否。

 是，增加＿＿＿公頃（____%）。

 符合

 不符合

3.凹入鄉村區之土地，外圍有道

路、水溝、機關、學校、軍事等

用地隔絕，或其他經認定具明

顯隔絕之自然界線，面積在 0.5

(1)三面連接鄉村區：

符合；不符合。

(2)是否有部分凸出：

 符合

 不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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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頃以下。 是；否。

(3)外圍隔絕土地之使用現況、使用地類別、編定日期，屬道路、

水溝者應敘明平均寬度及開闢情形：（可依個案情形複選或增

列）

 水利用地或交通用地：

編定日期：＿年＿月＿日；

平均寬度：____公尺；

使用現況及開闢情形：＿＿＿＿_＿；

其他說明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。

（水溝或道路有合併計算寬度、不受寬度限制或不受編定時

間限制規定適用者，請於其他說明詳註）

 __種建築用地或特定目的事業用地：

編定日期：＿年＿月＿日；

使用現況：機關、學校、軍事。

 其他經認定具明顯隔絕之自然界線

說明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。

4.毗鄰鄉村區之土地，對邊為各

種建築用地、作建築使用之特

定目的事業用地、都市計畫住

宅區、商業區、工業區或道路、

水溝等，所夾狹長之土地，其平

均寬度未超過十公尺，於變更

後不致妨礙鄰近農業生產環

境。

(1)請詳列對邊土地之使用地類別、編定日期或都市計畫使用分

區，屬道路、水溝者應敘明平均寬度及現況開闢及利用情形：

（可依個案情形複選或增列）

 水利用地或交通用地：

編定日期：＿年＿月＿日；

平均寬度：____公尺；

使用現況及開闢情形：＿＿＿＿_＿；

其他說明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。

（水溝或道路有合併計算寬度、不受寬度限制或不受編定時

間限制規定適用者，請於其他說明詳註）

 __建築用地或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：

編定日期：＿年＿月＿日。

 都市計畫住宅區、商業區、工業區。

(2)土地之平均寬度：＿＿＿公尺。

 符合

 不符合

5.面積未超過 0.012公頃，且鄰

接無相同使用地類別

(1)請詳列鄰接土地之使用地類別：

範例：

甲種建築用地、特定目的事業用地。

(2)是否有因地形坵塊完整需要，為 10%以內增加土地面積：

 否。

 是，增加＿＿＿公頃（____%）。

 符合

 不符合

審查結果 

本案符合第 35 條之 1 第 1項序文及第__款規定。

本案未符合第 35條之 1 第 1 項序文及各款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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